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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第 485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2時 30 分 
二、地點：雲林縣警察局 2樓簡報室 
三、主席：召集人縣長 張麗善            紀錄：呂穎嬋 
四、上級指導：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未派員 

內政部警政署：未派員 
五、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 
    本縣道安工作成員：工務、教育、宣傳、管考、執法、監理等各

工作小組，以及各與會單位，大家好！ 
    從 113 年 1 月起行政院所召開道安會報，院長為召集人，會報成

員包括相關部會、學者專家、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首長，屆時將在行

政院會報中提報各縣市政府道安績效，請各個單位都能夠共同檢討改

善，把車禍事故傷害降到最低。 
    另本府工務處已於 12 月 25 日升格為一級機關「交通工務局」，由

汪局長令堯帶領，在交通工務局成立後，期待的有更多專業的人士進

入，因為交通工程是相當專業化，應由交通工務局主責與警察局相互

協調銜接業務，但目前在員額的編制上稍有困難，請林故廷局長體恤，

工務局最快 3 個月至半年內的緩衝時間來交接業務，現在工務局成立

變為府外局，未來整個招標發包將由工務局自行負責，府內採購中心

將無法協助，且成立工務局後縣府無空間容納，硬體設備建築物沒辦

法馬上蓋好，未來規劃環保局移至高鐵站環保大樓後，原有環保局將

補強整修提供給交通工務局使用，請局長及同仁未來幾個月內在專業

方面再作磨合，再給一些調適的時間及空間。 
    透過道安會報請專家共同研究來保護縣民，用專業的角度提供建

議，在執行時從根本深度規劃，權責單位相互提出建議，盡力爭取最

佳解決方法，把整體雲林縣民交通傷亡降至最低，在此感謝警察局及

交通工務局長期的合作，希望未來道安的環境能夠讓鄉親感受到更加

的安全，過馬路不會有任何的恐慌，在斑馬線及人行步道的建置及校

園通道都能非常安全，以提昇本縣道安環境。 
    從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觀測指標得知，本縣 110-112 年的事故核

心指標部分以 16 至 24 歲、18-19 歲、65 歲以上高齡者、自行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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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交叉撞及自撞等 6 項高於全國平均值，尤其是本縣 65 歲以上的長輩

交通事故非常多；另事故違規率部分以事故轉彎或迴轉未依規定、事

故未依規定讓車、事故超速及事故未戴安全帽等 4 項也高於全國平均

值。這部分感謝警察局一再宣導，對民眾輔導及教育，請本縣各局、

處道安工作伙伴，針對本縣道安交通問題，在 113 年新的一年確實依

工務局提報給行政院的道安執行計畫方針落實執行，期勉本縣各局、

處與道安工作伙伴，繼續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努力，期盼透過工程、

教育、宣傳、監理、執法及管考等道安工作，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減少交通重傷、死亡案件，逐步改善城市交通安全，營造友善交通環

境。再次感謝各與會相關單位蒞臨今天的道安會報，希望大家針對需

要改善的部分提出看法及建議，讓專業的交通工務局及警察局一起提

出更好的解決方式，貴在保護鄉親的生命財產安全，最近在國道 3 號

發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是本縣林內的鄉親，一家 4 口有 3 個人過世，

縣府社會處再多的慰藉及補助，挽不回家庭破碎的傷痛，如何保護大

家的安全，開車時注意精神狀況很重要，在此感謝大家，預祝今日道

安會議順利進行，謝謝。 
七、報告事項： 
（一）管考小組報告：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 
第一案：二崙鄉公所繼續列管。 
第二案：工務小組繼續列管。 
第三案：工務小組繼續列管。 
第四案：莿桐鄉公所繼續列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 
第一案：解除列管。 
第二案：解除列管。 
第三案：工務小組繼續列管。 
第四案：解除列管。 

（二） 執法工作小組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報告及交通違規精準執法分

析檢討：（詳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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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10 月 30 日內死亡人數 150 人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 13
人，交通部訂定本縣目標值為 159 人，本縣應不可能達

標。30 日內死亡人數降低除交通執法及醫療設施外，整

體車禍事故發生後應變處理都相關聯，故警察局、衛生

局、消防局及台大醫院預定開設綠色通道，將發生交通

事故送往台大急診室目前尚未達成具體共識，在執行面

應持續注意，醫療層面為 30 日內死亡人數的重要因素不

可輕忽，截至 11 月 30 日 A1 死亡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4
人，統計到今(28)日，比去年同期增加 1 人，希望年末前

能持平，看到整體增減的比例，交通事故 A1 及 A2 的比

例皆增加，時段以下班時間為最多，數據呈現可作為執

法參考及重點警力的部署；肇事因素為未依規定讓車、

未注意車前狀況等各個細項，可作為警察局執法的重點；

有關 11 月份與 10 月份 A1 加 A2 交通事故相比，各警察

分局皆減少，就年度來看為斗六及臺西分局增加，其他

分局是減少的；高齡者交通事故從年初到年底持續下降，

然數值仍偏高，請持續防制檢討，觀測指標使用百分比，

各工作小組看到指標應有因應策略，執法小組針對項目

執法，監理小組針對高齡者有相應辦法召回再教育，尤

其是 65 歲以上高齡者。其他像是宣導小組加強民眾認知

宣導，教育小組針對學生無照駕駛應加強教育。本次執

法小組在取締砂石車獲得全國第 1 名，在這裡可以看到

各工作小組在有限的資源裡持續努力。 
（三）執法工作小組本年 11 月各分局 A1 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1.斗六分局本年 11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案例中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虎尾分局本年 11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無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3.西螺分局本年 11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案例中無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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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北港分局本年 11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無改善建議事項，准予備查。 

     5.臺西分局本年 11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 

       決議： 
(1) 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2) 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准予備查。 
八、重要工作檢討事項（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方案 11 月份業務報告、

專題報告）：（詳見議程資料） 
   決議：謝謝教育小組的報告，交通安全教育分成五大面向打造安

全通學步道開始，交通安全教育在學生時代灌輸他們觀念

非常好，素材內容如果有適合的都可以轉發各小組網絡推

播。 
九、提案討論： 

(一)執法小組提案一： 
案由：該小組 12 月份提報不合理道路交通工程及道路危險因子改

善建議案。 

決議：請管考工作小組列管、追蹤考核。 

(二)工務小組提案二： 

案由：斗六市科邨一路常有大型車輛(如拖板車)與自用小客車爭

道情形，影響住宅區居民安全，建議禁止大型車通行。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主席結論： 

(一) 汪令堯局長： 

各與會先進大家好，委由警察局處理的道安會報交通相關業務

爾後由交通工務局承接，但目前組織與人力尚未完善，待人力

到位後與警察局交接業務，畢竟成立交通局主要是解決交通問

題，內政部及交通部希望各縣市政府成立交通工務局，增加交

通技術人員專責做好交通工程業務，目前尚未有技術人員，不

能完善接辦業務，待人力到位後交接業務，請警察局多多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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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很快可以承接，縣長也知道這個問題了，只要本局建

置完成我會責無旁貸承擔。 

(二) 林故廷局長： 

業務承接這部分遵照縣長指示 3個月後檢討移撥業務。此外，

從報表中可以看出高齡者車禍事故還是偏高，所以老人安全駕

駛的宣導，應從老人的生理及心理層面來看及安全與防禦駕駛

相關概念補強，並以更友善的方式教育理解，認知道路危險的

地方，並利用機會或以獎勵方式強化訓練，希望從數據中找出

交通設計改善問題，像是路口的預警系統、友善路口及直覺式

標誌等，老人駕駛反應較慢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減少車禍事

故的發生，希望各小組人員都能思考解決方法，並持續檢討改

進，達到交通友善環境。 

(三) 感謝各與會先進出席本次會議。 

十二、散會。 


